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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教体政发[2010]3号

关于评选2010年度中小学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教育工作者和师德标兵的通知
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区职校、民办学校、局机关各科室：

近年来，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以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积极投身教育教学改革，切实加强学校德育工作，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实现区委区政府提出的“科教兴区”的战略决策勤奋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为鼓励先进，树立典范，进一步激励教育系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献身教育事业，在全区教育系统形成蓬勃向上，勇于开拓的良好风气，不断推进教育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经研究，决定于今年教师节期间，表彰一批2010年度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教育工作者和师德标兵。为了做好全区的“四优”推荐、评选和表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与对象
凡在我区学校从事基础教育（含幼儿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师、教育工作者均属评选范围，评选重点是在全区教育系统从事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管理服务等工作三年以上，近年来取得突出成绩的在编在岗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骨干教师。其中，“青山湖区优秀教师”和“青山湖区师德标兵”的参评对象为全区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区职校）专任教师；“青山湖区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参评对象为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区职校）的校级领导和中层干部、其他行政人员、非教师系列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勤人员、教育行政部门干部和其他教育机构管理人员；“青山湖区优秀班主任”的参评对象为全区各中小学（区职校）班主任教师。
二、评选条件
（一）基本条件

Ａ、优秀教师条件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 
2、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模范履行职责，遵纪守法，师德高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能够充分体现新时期人民教师的光荣形象。

3、积极实施素质教育，高质量地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所任教的学科成绩在本年度区教育质量调研中名列前茅或指导学生参加区级竞赛获得名次。

4、推行教育教学改革，努力进行教育创新，积极参与教研活动，本年度参加校级以上（含校级）优质课评比或其它教育教学竞赛名列前茅。

5、教师年度考核当年为优秀(必备条件)。

Ｂ、优秀班主任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 

2、忠诚人民教育事业，热爱班主任工作，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实施素质教育，不断探索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径，团结同志齐抓德育工作，联系各方共育新人。班级管理规范、灵活、创新，班风良好，在班主任工作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3、具有三年以上班主任工作经历，目前仍在岗。近年来本人所带班级受过校级以上表彰。

4、教师年度考核当年为优秀（必备条件）。

Ｃ、优秀教育工作者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 

2、忠诚人民教育事业，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模范履行职责，遵纪守法，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为人师表。

3、校务会班子成员具有一定的教育教学管理能力，作风正派，廉洁自律，能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师生中享有较高威信。近年来，在学校管理、服务和学校建设等方面有突出成绩，学校在当地具有一定影响。 

4、教师年度考核当年为优秀（必备条件）。

D、师德标兵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 

2、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爱岗敬业，品德高尚。

3、关心爱护学生，尊重学生人格，注重学生全面发展，模范遵守教师职业道德，以身立教，严于律已，作风正派，在师德方面成绩突出。

4、年度考核当年为优秀（必备条件）。

（二）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评选：

1、近三年内违反计划生育的；

2、存在体罚学生、乱收费、乱补课和强迫或变相强迫学生进行有偿家教等违反师德有关规定的；

3、有损害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形象行为的。

三、评选程序

1、各中小学、区直幼儿园、区职校、民办学校可按分配名额由学校组织评选。

2、各单位应根据评选条件整理推荐人的书面事迹材料参加评选，并排出顺序，由单位负责人签名、盖单位公章，报区教体局审批。

四、时间安排：

2010年8月10日以前，各单位应完成评选推荐“三优”教师和师德标兵工作，将评选推荐的“三优”教师和师德标兵名单，顺序表，学校本学年教师考核优秀人员名单，推荐申报表交局办公室人事口（区行政服务中心教育窗口），逾期按自动放弃处理。
五、奖励办法：

凡被评为区“三优”教师和师德标兵的中小学教师，由教体局颁发荣誉证书，并在今年教师节期间进行表彰。

六、注意事项：

1、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评选工作的领导，做到有专人负责。

2、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客观地评选出“三优”教师和师德标兵人选，并张榜公示一周。

附表：
1、南昌市青山湖区中小学“三优”教师和师德标兵推荐名额分配表；

2、南昌市青山湖区中小学“三优”教师和师德标兵排名顺序表；

3、南昌市青山湖区中小学“三优”教师和师德标兵推荐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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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青山湖区2010年度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教育工作者、
师德标兵名额分配表

	指标

项目

单位
	优秀教师
	优秀班主任
	优秀教育工作者
	师德标兵
	合 计

	南钢学校
	10
	4
	1
	1
	16

	罗家一中
	2
	1
	1
	1
	5

	京东学校
	7
	4
	1
	1
	13

	江安学校
	6
	3
	1
	1
	11

	新才学校
	6
	3
	1
	1
	11

	培英学校
	4
	2
	1
	1
	8

	城东学校
	3
	2
	　
	1
	6

	豫东学校
	4
	1
	1
	1
	7

	天力学校
	1
	1
	1
	1
	4

	江南学校
	2
	1
	　
	1
	4

	湖坊学校
	4
	2
	1
	1
	8

	扬子洲学校
	4
	2
	1
	1
	8

	罗家二中
	1
	1
	　
	　
	2

	新世纪小学
	6
	2
	1
	1
	10

	铁路二小
	6
	2
	1
	1
	10

	文教路小学
	4
	2
	1
	　
	7

	青新小学
	4
	2
	1
	　
	7

	工人新村小学
	3
	1
	　
	1
	5

	华安学校
	2
	1
	1
	　
	4

	艺术幼儿园
	1
	　
	1
	　
	2

	第四幼儿园
	1
	　
	1
	　
	2

	第五幼儿园
	1
	　
	1
	　
	2

	肖坊小学
	1
	1
	　
	　
	2

	永人小学
	1
	1
	　
	　
	2

	辛家庵小学
	2
	1
	1
	　
	4

	李巷小学
	2
	1
	　
	1
	4

	星光小学
	1
	1
	1
	　
	3

	塘山小学
	1
	　
	　
	　
	1

	南镇小学
	1
	　
	　
	　
	1

	星辉小学
	　
	1
	　
	　
	1

	五联小学
	1
	1
	　
	　
	2

	永红小学
	1
	　
	　
	　
	1

	桃湖小学
	1
	1
	1
	　
	3

	桃竹小学
	1
	1
	　
	　
	2

	梁万小学
	1
	　
	　
	　
	1

	八一嘉实小学
	1
	1
	1
	　
	3

	南林小学
	1
	　
	　
	　
	1

	滕洲小学
	1
	　
	　
	　
	1

	红星小学
	1
	　
	　
	　
	1

	胡坊小学
	1
	1
	　
	　
	2

	板溪小学
	1
	1
	　
	　
	2

	枫下小学
	1
	　
	　
	　
	1

	岗下小学
	1
	　
	　
	　
	1

	观田小学
	1
	1
	　
	1
	3

	罗家小学
	　1
	　
	
	　
	1

	棠溪小学
	1
	1
	　
	　
	2

	秦坊小学
	1
	1
	　
	　
	2

	货场小学
	1
	　
	　
	　
	1

	志强小学
	1
	1
	　
	　
	2

	慈母小学
	1
	1
	　
	　
	2

	义坊小学
	1
	1
	
	　1
	3

	京川小学
	1
	　
	　
	　
	1

	胡家君来小学
	1
	1
	　
	　
	2

	梧岗小学
	1
	　
	　
	　
	1

	佛塔小学
	1
	　
	　
	　
	1

	八一小学
	　
	　
	　
	1
	1

	石桥小学
	　
	1
	　
	　
	1

	区职校
	2
	1
	1
	　
	4

	局机关
	　
	　
	6
	　
	6

	民办学校（幼儿园）
	2
	2
	1
	1
	6

	合  计
	120
	60
	30
	20
	230


附表二：

南昌市青山湖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教育工作者和师德标兵排名顺序表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学校名称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
程度
	政治
面貌
	教龄
	班主任
工作年限
	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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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三：
南昌市青山湖区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优秀班主任、优秀教育工作者和师德标兵申报表
单位：　　　　　　　电话号码：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学历
	　
	政治面貌
	　
	从教年限
	　
	班主任
年　限
	　

	职称职务
	　
	申报评选称号
	　
	任教学科
	　

	简
历
	　

	学校意见
	
                    学校盖章：　　　　校长签名：
　　　　　　　　　　　　　             　年　月　日

	区教体局审定意见
	
   区教体局盖章：
　　　　　　　　　　　　　　　　   　年　月　日

	主要先进事迹与学术业绩（可另附材料）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在《先进事迹与学术业绩》一栏中，要突出写出近年来的获奖及发表论文、论著情况（字数600左右，一式二份，一律打印），并附上其原件与复印件，于8月10日以前交局办公室人事口（区行政服务中心教育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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